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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剩余控制权的框架下, 发达国家在农食产品的国际贸易中追逐剩余控制权的目的在于攫取置于

公共领域的潜在剩余, 并将契约中未说明的成本推给发展中国家。由于影响 SP S契约不完全的因素复杂多变, SPS

契约不完全的程度在加深, 从而决定了剩余控制权以及与其相对应的额外收益的深厚。由 SPS剩余控制权结构决

定的特征表明,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受 SP S剩余控制权的危害深重, 因此, 有效防范和

化解发达国家设置的 SPS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其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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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为解决贸易自由化与动植物检疫引

起的阻碍矛盾, W TO在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制定了动植检疫的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

定 ( Agreem ent on The Applicat ion of San itary and

Phy tosanitary M easures,简称 SPS协定 ) ,它对动植物

检疫提出了比 GATT和 TBT更为具体和严格的要

求。按理说,在 SPS协定下,各国进行食品和动植物

及其产品的贸易应当是无壁垒的。既然如此, 为什

么 SPS协定生效后,发达国家不断推出以标准为核

心的更为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措施? 且愈演愈烈,使

SPS契约反而演变成发展中国家难以逾越的技术性

贸易壁垒,严重阻碍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对这

一问题的回答构成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与实践的

重点。我们认为,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保护健

康、卫生与安全的重要性问题, 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

根源。从新制度经济学来讲,发达国家在贸易中执

行苛刻的动植物检疫标准, 在本质上是为了获取

SPS契约中的 剩余控制权 ( residual rights o f con-

tro l) (H ar,t 1995), 进而攫取公共剩余,使发展中国

家承受未在契约中说明的巨额外在成本。既然这

样,剩余控制权是如何形成的? 其结构和特征是什

么? 应当怎样对待它? 便构成本文要研究和回答的

问题。我们试图在新制度经济学剩余控制权的框架

下完成这一分析。

一、分析框架

1.假设条件

( 1)契约的不完全假定。在国际贸易中, 尽管

贸易各方必须遵循既定的贸易规则, 但在契约的制

定过程中,由于贸易的复杂性,人的有限理性, 交易

成本的高昂等原因,导致缔结的契约是不完全契约。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假定契约的不完全呈连

续分布,取值范围为 [ 0, 1], 并进一步假定进出口双

方都是经济人,国际贸易市场是竞争性的自由贸易

市场。

( 2)在议定的契约中, 有些权利能够得到明确

界定,这些权利假定为特定控制权; 而契约的不完

全, 又使得某些权利难以事先在契约中明晰,这就导

致成员国在既定契约的基础上, 制定未在契约中反

映的额外权利。未能在既定的契约中得到明晰而在

额外的契约中得到说明的权利假定为剩余控制权。

假如用 C表示契约中的控制权, FC表示特定控制

权, S表示剩余控制权, 契约的不完全程度用 x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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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那么,特定控制权与契约的不完全程度 x无关,

它不随 x的变动而变动,而剩余控制权 S与契约的

不完全程度 x呈同方向变动。三者之间存在以下的

关系:

C = S ( x) - FC

由于契约的控制权为正, 即 C > 0, 也就有 S '

( x) > 0, 这表明, 剩余控制权曲线上点的切线的斜

率为正,剩余控制权曲线 S = f ( x)是一条上凸的曲

线。

( 3)操控剩余控制权可以攫取未在契约中说明

的额外收益 Y。显然,这种收益与剩余控制权呈同

方向变动。收入曲线 y= f( S )也是一条上凸的曲

线,曲线上点的切线的斜率为正。为了分析问题的

方便, 我们进一步假定剩余控制权 S 呈连续分布,

取值范围也为 [ 0, 1]。

( 4)假定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U = V ( p, y) 。这

一式子也可表示为 U = V ( S, y)。政府效用函数 U

是 y的增函数, p( S )的减函数, 凸向右下方。因为

随着所攫取的额外收入 y的增加, 会增加发达国家

的消费者剩余, 提高福利水平 U。但发达国家在扩

张剩余控制权 S 时, 会产生两个结果: 一是过度增

加发展中国家未在契约中说明的额外成本, 导致发

展中国家出口少甚至退出贸易市场, 产品的供给会

减少, 产品价格 p上升。二是贸易壁垒的非歧视性

原则又可能提高国内产品的生产标准, 导致厂商生

产成本的增加,产品价格 p上升。而 p上升,就会导

致社会福利 U的减少。发达国家在收缩剩余控制

权 S 时,所攫取的额外收入减少, 社会福利减少。

但产品进口会不断增加, 产品价格 p下降。产品价

格 p下降时,又会导致社会福利 U的增加。

2. 剩余控制权模型

根据以上假设条件, 可以得出剩余控制权的图

1和图 2。在图 1中, 横轴 X表示契约的不完全程

度,纵轴 Y表示剩余控制权, S = f( x )表示剩余控制

权曲线。在某一特定时期, 剩余控制权处于相对的

稳定状态,比如初始状态的剩余控制权为 OGF所表

示的面积。但是,随着消费偏好的改变,控制标准的

升级, 技术水平的提高, 契约的不完全程度从 G点

右移到 H点,对应的剩余控制权为 I点,剩余控制权

从 OGF向右扩张, 增加到 OH I、OK J等。在 OGF所

图 1 剩余控制权曲线

表示的剩余控制权中, O点和 F点不是发达国家选

择的控制点。因为点 O、F表示其中一方的利益可

以被忽视的点。在 O点表示发达国家的收益为零,

剩余控制权被劣势一方 发展中国家所占有并攫

取, 而在 F点,表示发展中国家的收益为零,剩余控

制权被优势一方 发达国家所占有并攫取。理性

的经济人只能在 OF之间选择控制点。同理, 在

OH I所表示的剩余控制权中,经济人只能在 O I之间

选择剩余控制权, 而在 OK J所表示的剩余控制权

中, 经济人也只能在 OJ之间选择剩余控制权。

图 2 剩余控制权的控制

通过图 2中的 45线,将图 1中的剩余控制权转

变成图 2中的横轴,因此, 图 2中的横轴 X表示剩余

控制权 S, 纵轴 Y表示由剩余控制权攫取的额外收

入, y= f( S )表示收益曲线。O G F表示由攫取剩

余控制权 OGF所产生的收入, O H I、O K J等表示

由于剩余控制权 S右移而产生的收益。由于剩余

控制权呈连续分布, 分布值为 [ 0, 1], 因此, 发达国

家享有的剩余控制权 1 /2< S ≦ 1, 而发展中国家

占有的剩余控制权 d < 1 /2。在由某一特定时期的

剩余控制权比如 OGF所产生的收益 O G F中, 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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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为 O G的中点, 由程度为 D的剩余控制权攫取的

收益对应点为 E ,而发达国政府既定效用水平为 V

( S, y)的无差异曲线恰好在 E点处与收入曲线相

切,那么, E表示某一特定时期发达国家对剩余控制

权的最优选择。在模型中, E表示贸易双方对剩余

控制权攫取的均衡点,即进出口双方应当在 E处对

剩余控制权进行分割, 这也是贸易国政府进行权利

攫取的行为边界。运用上述剩余控制权理论分析框

架,可对 SPS契约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分析。

二、SPS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的深厚

SPS契约中的剩余控制权可定义为: 按任何不

与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规定相违背的方式实

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权力,即 SPS契约中没有说明

的关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处置权 。 SPS契约为

什么存在没有说明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处置权? 这

源于 SPS契约的非完全。综合 K lein ( 1980)、W i-l

liam son ( 1985 )、Grossm an&H art ( 1986)、H ar&t M oo re

( 1988)、T irole( 1999)以及 Sega l( 1999)等新制度经

济学家的观点, SPS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如下: ( 1) 契

约条款的 模糊性 ( am bigu ity )。由于技术经济发

展的复杂性、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多义性、标准的动态

性等原因,使得 SPS契约不可能将有关技术法规、技

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的所有情况都在协议中明晰,

很多情况下只规定一些大致的、笼统的、原则性的做

法,这就导致了契约的不完全性。 ( 2)客观世界的

复杂性 ( com plex ity)。 SPS技术性贸易壁垒涉及

的问题极端复杂,以美国的技术标准为例,仅联邦政

府针对进口产品制定的官方标准就有 5万多个。

如此繁杂的技术标准, SPS契约根本无法规定某一

技术标准在某一时间的适用性,从而造成了契约的

不完全性。 ( 3 )信息不对称 ( asymm etric info rm a-

t ion)。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中,进口国在技术指标的

选取、保护水平的确定、技术性贸易措施实施的时间

以及覆盖范围等,总是比出口国持有更充分的信息,

这就造成了 SPS契约的不完全性。 ( 4)交易成本的

高昂。由不可预见的可能性 ( un foreseen contingen-

cies)产生的预见成本、签约成本和履约成本的高

昂,使得交易中的产权难以在 SPS契约中得到明确

的界定,因此, SPS协定表现为不完全契约。 ( 5) 缔

约方的 有限理性 ( bounded rat ionality)和 机会主

义 ( opportun ism )。完全契约可视为 递归函数

( general recursive function) ,而有限理性和机会主

义的存在,使得人们既不能在 SPS协议签订之前把

全部信息写入契约,也无法预测未来的各种事件、科

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等对技术法规、技术指标、技术标

准、评定程序等技术性措施产生的影响,并为之设计

详细的条款,因此, SPS契约注定是内在的不完全。

既然 SPS契约不完全,那么, 交易中的产权或产

权中某些有价值的因素就不能事先在 SPS契约中明

晰, 从而留下图 1中阴影部分的 公共领域 ( public

dom ain) ( B arze,l 1989) 。置于公共领域的产权构

成剩余权利。由于剩余产权并未界定,因而任何人

都可以进入此领域攫取剩余权利。当然,其条件取

决于对剩余权利的评价以及各自的追租成本。对于

那些有成本优势的交易者来说, 他们在逐利的边际

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前, 势必过度攫取公共领域的

剩余产权,并给交易的另一方带来未在契约中说明

并定价的额外成本。并且, 由于交易双方进行交易

后, 就发生了附着在有形或服务产品上的两组 权

利束 的交换, 因此,在契约中没有明确的权利关系

也就不止一种,公共领域中未被界定的产权或产权

中有价值的属性也就有多重, 从而可供攫取的财富

也就多种多样,这就为成本优势的贸易一方控制并

攫取剩余产权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当追租的边际成

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交易双方处于公共领域的边际

状态,产权得到充分界定,产权博弈达到均衡。这在

图 1中表现为,在某一特定时期,贸易双方在各自的

约束条件下对剩余控制权进行博弈, 并在权利分割

的边界上达到均衡,形成相对稳定的剩余控制权,比

如初始状态的 OGF, 后来的 OH I以及 OKJ等, 而在

图 2中表现为博弈均衡点 E、E和 E 等的形成。

既然公共领域的剩余控制权源于 SPS契约的不

完全性,那么, 这种权利与 SPS契约的不完全程度成

正比:契约越不完全, 剩余控制权的空间就越广泛,

公共领域的面积就越大。由于造成 SPS契约不完全

的因素不仅普遍存在, 而且日趋复杂多变, 因此, 契

约不完全的程度在加深, SPS契约中的剩余控制权

变得日趋广泛、复杂和深厚。这在图 1中表示为, 由

于剩余控制权 S与契约不完全程度 x不仅成正比,

而且相关系数大,因此, 随着 SPS契约不完全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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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 由阴影部分面积表示的剩余控制权,从而由剩

余控制权构成的公共领域也就不断扩大。发达国家

在国际贸易中不遗余力地追逐剩余控制权, 其目的

就是通过垄断占有剩余控制权, 过度攫取图 2中由

剩余控制权 S带来的额外收益,并将契约中未说明

的成本推向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发

达国家正是利用 SPS契约的非完全性, 通过标准设

置和苛刻的保护水平为核心的价值控制体系过度攫

取公共领域的各种剩余:人为抬高产品进口门槛,降

低进口产品等级,过度增加出口国产品生产的各种

额外成本,在不断获取巨额外在收益的同时,将发展

中国家的出口产业推向生存危机和消失的边缘。

三、SPS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的结构

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的 SPS契约逻辑, SPS契

约的不完全决定了剩余控制权的存在。由于 SPS剩

余控制权通过以标准为核心的价值控制体系体现出

来, 并且, 价值控制体系由国家制定和实施, 因此,这

种权利也就表现为政府剩余控制权。

正如 Dem setz( 1967 )、A lch ian ( 1977 )与 B arze l

( 1989)等产权经济学家所认识到的, 产权不是单项

权利,而是各种权利的一种结构体系。并且, 根据

物品属性的多样性和人们在使用物品时能力和目标

的差异,可以将产权作无穷的划分,每一项具体的权

利是产权束这一向量中的组成元素 。所以, SPS

契约的不完全留给政府的剩余控制权也不是单项权

利,而是一束剩余权利的集合。根据贸易国政府在

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与服务进口时的能力

与操作上的自由度,可以将剩余控制权结构再进行

细分。如图 1所示,政府剩余控制权主要由标准体

系 (A )、标准覆盖范围 ( B)以及保护水平的确定 ( C )

等三部分控制权组成的复合权利。我们将其作一个

大致的分类,如图 3所示:

政府剩余控制权 (
S

)

标准体系

产品技术参数

对标准的要求

标准体系计量制度与测试手段

商品注册要求

商品的标志及包装等

覆盖范围

产品范围: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制成品和产品信息服务

覆盖环节: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和消费以及处置

标准延伸范围:终端产品、生产者和生产过程

保护水平的确定

风险评估、科学论证以及保护水平的合理性

纠纷解决程序

质量认证机构选择

图 3 SPS技术性贸易壁垒中政府剩余控制权的结构简图

在剩余控制权的结构体系中,剩余控制权 S首

先表现为以标准为核心的价值控制体系的复杂性。

标准体系主要包括产品的技术参数、对制定标准的

要求、计量制度及测试手段等众多繁杂的标准,每一

项里又可细分为更多的小项。以日本 2006年强制

执行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的 肯定列表制度 为

例,该制度共涉及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 734种,

农产品食品 264种, 暂定限量标准 51392条。限量

标准又分 一律限量标准 和 暂定最大残留限量标

准 。中国每种输日农产品的限量标准要牵涉到

200多种农业化学品 。除此以外, 环境标准、劳工

标准、动物福利、知识产权等新标准也被纳入价值控

制体系。这就极大地扩充了进口国的剩余控制权。

其次表现为控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延伸。从产品的

范围看,剩余控制权不仅涉及初级产品,而且涉及中

间产品和制成品,甚至还涉及服务产品的控制;从覆

盖环节来看,剩余控制权渗透到产品研发、生产、流

通、消费和处置等环节和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控制;

从标准的延伸看, 产品标准不仅对出口国的终端产

品实施准入限制, 而且将标准延伸到出口国的生产

经营者和生产过程的要求上, 并根据一系列国际标

准认证体系对出口国农产品的生产行为和生产过程

进行监督管理。最后表现为保护水平的肆意提高。

SPS契约语义上的模糊性与操作上的自由性, 导致

发达国家肆意提高剩余控制权的保护水平, 为发达

国家带来深厚的剩余控制权。比如 2005年 8月,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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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再度启动新的进口中国茶叶农残检验标准, 其中

硫丹的残留限量从 30毫克 /公斤强制性地提高到

0. 01毫克 /公斤,比原来标准提高了 3000倍 。 SPS

契约价值控制标准的剧烈变动,控制范围的肆意扩

大和延伸, 合理 保护水平的任意规定, 是技术性

贸易壁垒的常态, 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很难判断。但

有一点可以判断:发达国家通过剩余控制权的肆意

操控,最大限度地攫取置于公共领域的财富。这在

模型中表现为,一是由图 1中剩余控制权 S决定的

额外收入表现为图 2中的阴影部分, 但图 2中阴影

部分表示的收入几乎被发达国家所攫取, 发展中国

家在贸易中获取的潜在剩余是少之又少; 二是随着

价值控制标准的不断扩充, 标准覆盖范围的不断扩

大,图 2中发达国家的剩余控制权 S 不断右移,博

弈均衡点由初始的 E沿 f( S )线向右向方移动,形

成高于 E的新的均衡点, 不断攫取公共剩余;最后,

随着保护水平的不断加深,对于既定的 S, f( S )的

高度不断增加, 这时, 收益曲线 f( S )外移, 发达国

政府的效用曲线 U往左上方移动,形成高于 E的新

的博弈均衡点,过度攫取额外收益。

四、SPS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的特征

1. 在权利的性质上, 形成发达国家占优的剩余

控制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争夺剩余控制权

的博弈上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而决定了发达国家在

运用技术性壁垒进行贸易保护的强势地位。综观政

府剩余控制权的结构体系, 无论是技术性指标的设

计、技术壁垒覆盖的商品范围, 还是保护水平的合理

性判定,发达国家都优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技术

性指标的设计上, SPS规定,所有标准必须是内外一

致,不应构成任意的、歧视性的贸易限制。这表面上

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一视同仁的, 而实际

上, SPS契约留给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

剩余控制权空间。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 发达国家

的技术法规、标准、认证制度及检验制度的制定水平

和内容居于领先地位,高灵敏度检测技术的发展,给

发达国家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快速、准确的数据。

同时, 发达国家的标准体系繁多,标准大大高于发展

中国家。这就给发达国家留下了深厚的剩余控制权

空间。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发展水平落

后于发达国家,技术法规、标准的制定水平无法与发

达国家相比,甚至连国际标准都无法达到。要建立

起针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 又不能违反歧视性原

则而使该壁垒比本国的技术标准更高, 因此,针对发

达国家出口商品标准的可选择的剩余空间极小, 无

论在静态,还是动态上, 都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在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博弈中处于事实上的不

对等地位,形成发达国家占优的剩余控制权。这在

图 1中表示为, 在剩余控制权 OGF中, D为 OG的中

点,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呈连续分布,取值范围为 [ 0,

1],因此, 发达国家在博弈中获取的剩余控制权不

仅要远大于 ODE,而且要远大于 DEFG所表示的面

积。与其相对应,在剩余控制权也呈连续分布,取值

范围为 [ 0, 1], D为权利 O G的分布中点的假定条

件下,发达国家在图 2中攫取的额外利益不仅要远

大于 O D E , 而且要远大于 D E F G所表示的面

积。

2.在权利的激励上, 产生制度性的滥用技术性

贸易壁垒。SPS契约留给发达国家大量的剩余控制

权, 这从制度上提供了滥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激励。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中的剩余

控制权。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否采用,从而 SPS剩余

控制权是否阻碍国际贸易, 与进口国的贸易利益以

及该国利益团体博弈力大小对政府的影响有关。假

如剩余控制权在图 2中的 E '点出现, 点 E '是竞争性

贸易的自发力量相互博弈达到均衡的结果: 作为经

济人的进出口商在多次重复的博弈中,出口商的选

择行为和市场竞争的力量会对进口商肆意运用剩余

控制权而产生的逐利行为加以限制, 从而在均衡上

达到在约束条件下双方合意的贸易水平。此时, 贸

易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效用水平 U达到最大化, 也不

刺激国内利益团体,即使由于 SPS契约的不完全而

留给发达国家广泛的剩余控制权: 图 1中 GF右边

的部分,也可能并不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进口

替代部门、出口部门和消费者团体是国内的三大利

益团体。为了形成有利于本身的国际贸易政策, 各

利益集团往往通过院外活动 ( lobby ing)游说政府部

门的政策制定者。当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并对进口替

代部门冲击十分强烈,行业的生产者容易自动地集

聚在一起,因此,进口替代部门的院外活动成本低、

收益大、博弈强而较易进行。出口部门利益团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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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消费者团体由

于力量弱,利益受损少,游说成本高, 对贸易政策的

影响不显著。因此, 进口替代部门对进口限制政策

的需求最强烈。当进口商品损害进口替代部门的利

益,使得利益团体院外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游说

博弈力的强大,极易形成对贸易决策的政治压力,在

契约不完备的条件下, 就产生了滥用技术性贸易壁

垒的激励:进口国政府以人和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健

康、安全和卫生为由过度提高进口产品的保护水平,

使图 2中的剩余控制权曲线 f( S )外移到 y, 此时

政府的效用曲线 U往左上方移动到 u ,形成新的更

高的均衡点 M;或增加新的价值控制标准,扩大和延

伸价值控制范围,使图 1中 GF右移到 H I,图 2中的

剩余控制权 S 由 G右移到 H ,均衡点 E '沿 f( S )线

上移到 E 和 E 等, 这在过度攫取公共剩余的同时,

为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了制度的外衣, 提供了制度的

便利。

3. 在权力的大小上, SPS剩余控制权远大于传

统贸易壁垒。如前所述, 政府在贸易中的剩余控制

权源于契约的不完全,而契约条款的模糊性、信息不

对称、客观事物的复杂性、有限理性等又是造成契约

不完全性的主要原因。由此得出的一条推论就是,

契约条款相对明晰、信息较为对称和充分的传统贸

易壁垒,如关税、配额等, 留给政府的剩余控制权极

小。从契约的角度来看, 这是由于其契约所涉及内

容比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壁垒远为复杂,契约条款

更模糊,产权交易中有价值的属性更难明晰,透明性

更差, 致使 SPS契约的完备性比传统的贸易壁垒如

关税和配额等差的多, 因而留给政府在实际操作中

的剩余控制权也要广泛得多。以关税壁垒为例,首

先,无论是从量税、从价税,还是混合税等,其制定往

往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税率的调整或更改,也需

要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一旦关税税率经过谈判,通

过签订协议的方式确定下来,就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其次, 关税壁垒中税率的确定和征收办法,一般都是

透明的,出口商和出口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有

关信息。由于关税壁垒的透明性, 关税壁垒的歧视

性也比较低。进口国政府要受到贸易双边关系和国

际多边贸易协定的制约, 提高税率很容易受到贸易

伙伴国的报复。可见, 传统贸易壁垒比技术性贸易

壁垒公开、透明、易于监督。既然传统贸易协定可以

看作是缔约国签订的一个较为完备的契约, 传统贸

易壁垒就可以看成是成员国拥有的特定权利 FC, 它

与契约的复杂性 x无关, 从而留给各国的剩余控制

权空间就非常小。而 SPS技术性贸易壁垒, 由于前

述的各种原因,导致政府的剩余控制权 S与契约的

复杂性 x高度相关: 一方面, S对 x的反应敏感, 弹

性系数大;另一方面, SPS技术性贸易壁垒留给发达

国家的剩余控制权 S 的范围广、空间大、程度深。

这也是传统贸易壁垒在 WTO框架下受到限制, 而

技术性贸易壁垒却层出不穷的制度根源。

4.在权利的空间上, SPS剩余控制权具有动态

性。 SPS契约留给政府的剩余控制权不是一成不变

的闭区间,而是开区间, 其具体权利会由于技术的不

断进步,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技术法规、标准、

合格评定程序等的不断变化而有不同的新内容。即

使当出口国提高自身标准,采纳了新的技术、生产方

法和工艺,跨越了目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之后,进口

国又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新的更高的标准要求。当满

足一般的技术性标准以后,环境壁垒、原产地规则、

劳工标准、动物福利等新标准又会被纳入价值控制

体系。就算在同一种技术壁垒中, 由于技术指标的

繁多,技术性贸易壁垒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例如,

由于 20世纪 90年代初, 日本以克球酚超标为由禁

止进口肉鸡,而当中国通过整改达标后又以禽流感

等疫病为由禁止中国所有的肉鸡进口; 2001- 2002

年则以磺氨类抗生素超标为由设限; 2005年再以中

国农药和兽药残留监控体系和疫病控制机制不完善

为由设置市场准入障碍。国外技术性壁垒滥用的结

果使得肉鸡这一中国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

陷入困境,比较优势被大大削弱和扭曲。这在图 1

中表现为,在某一时期, 发达国家的剩余控制权为相

对稳定的 OGF, 但随着条件的变化, 政府剩余控制

权向右移动, 到达 OH I后, 又会随条件的变化右移

到 OKJ,它是开区间, 无严格的界点。而发达国家从

中攫取的剩余就从图 2中的 O G F增加到 O H I,

并随剩余控制权的右移进一步扩充到 O K J等, 与

此同时,将契约中未说明的成本推给中国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从新制度经济学来讲, 当前一轮的制度

变迁完成后,就形成制度均衡,产品的相对价格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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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的偏好趋于稳定,潜在利润分割完毕,在既有的

制度中找不到新的获利机会。要获取新的外在利

益,必须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和偏好,这就要求推行

以改变标准为核心的新一轮强制性制度变迁, 而政

府的垄断力使得这一变迁得以顺利进行, 结果,发达

国家攫取了潜伏于新制度的利润, 而中国在贸易中

不仅丧失了公共领域中边界模糊的权利, 就连明晰

了的权利也被侵蚀。发达国家就这样通过一轮又一

轮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将中国贸易产业推向生存危

机。这也是发达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层出不穷的又

一制度根源。

五、结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剩余控制权的框架下, SPS协

定是不完全契约, 这就决定了剩余控制权的存在。

契约越不完全,公共领域的面积就越大,剩余控制权

的范围就越广。由于产权是权利束, 因此, SPS契约

中的剩余控制权由权利体系组成。在国际贸易中,

SPS剩余控制权主要由标准体系构成。每一个标准

构成剩余控制权中有价值的属性。由于标准体系复

杂,因此剩余控制权空间巨大。由 SPS剩余控制权

结构决定的特征表明, 发达国家在农食产品的国际

贸易中势必利用其信息优势, 动态性地通过 SPS技

术性贸易壁垒过度攫取置于公共领域的财富, 使发

展中国家承受未在契约中得到反映和定价的巨额成

本。中国在食品、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受

发达国家 SPS剩余控制权的危害深重:入世以来,中

国农产品出口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累计达到

1000项以上,有 90%的农业和食品出口企业受到国

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造成每年 90多亿美元的损

失;而在对中国实行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 95%以上

的来自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受发达国家

SPS剩余控制权过度攫取公共剩余的影响, 中国农

产品的国际贸易顺差自 2000年的 55. 7亿美元下降

至 2003年的 25亿美元; 2004年出现逆差, 然后持

续上升, 2008年达到创历史的 181. 5亿美元 。从

更深的层次上讲, SPS技术性贸易壁垒表现为发达

国家通过标准设置和苛刻的保护水平为核心的价值

控制体系对出口国的生产者进行控制的基础上,进

一步谋求对出口国农业产业的全面控制, 因此,这种

反映发达国家根本利益的 SPS剩余控制权对中国农

业的产业安全势必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 有效

防范和化解发达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 SPS技术性贸

易壁垒成为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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